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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人買受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第一項公告免經許可情形之房屋申請
登記應附文件及審查說明 

免經許可類型 應附文件 審查說明 
一、 私法人為受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或公

（國）營事業，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

屋，免經許可。 

私法人為受政府捐助或公（國）營事業之

主管機關證明文件；已列於內政部彙整之

「受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或公（國）營事

業一覽表」者，免附。 

一、私法人資格： 

(一)受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指財團法

人法第二條第二項及同條第三項所

列情形成立之財團法人。 

(二)公（國）營事業：指國營事業管理法

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所列情形成立之

國營事業及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

第三條規定所列情形成立之公營事

業。 

二、受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或公（國）營

事業須檢附資格證明文件。但已列於

內政部彙整之「受政府捐助（捐贈）之

財團法人或公(國)營事業一覽表」者，

免檢附之。 

二、 私法人為金融控股公司或銀行轉投資

之資產管理公司，或為銀行合資且全

資轉投資設立之資產管理公司，買受

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該房屋符合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免經許可：  

(一)為金融機構出售之不良債權擔保

品。 

(二)為各級政府或機關公開標售之標

的。 

一、私法人資格證明文件：主管機關證明

其為金融控股公司或銀行轉投資之資

產管理公司，或為銀行合資且全資轉

投資設立之資產管理公司之文件。但

已列於內政部彙整之「金融控股公司

或銀行轉投資之資產管理公司，或銀

行合資且全資轉投資設立之資產管理

公司一覽表」者，免附。 

二、 不動產證明文件： 

(一)金融機構出售之不良債權擔保品： 

一、私法人資格： 

(一)金融控股公司或銀行轉投資之資產

管理公司：指依金控公司(銀行)轉

投資資產管理公司營運原則經營業

務之資產管理公司。 

(二)本類型之資產管理公司須檢附資格

證明文件。但已列於內政部彙整之

「金融控股公司或銀行轉投資之資

產管理公司，或銀行合資且全資轉

投資設立之資產管理公司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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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資證明為金融機構出售不良債權

擔保品之證明文件，如債權讓與證

明書。 

(二)各級政府或機關公開標售之標的：

各級政府或機關發給之權利移轉證

明書。 

者，免檢附資格證明文件。 

二、 不動產證明文件：確認買受房屋與不

動產證明文件記載標的是否相符。 

三、 私法人為不動產經紀業，與買方簽訂

仲介契約，訂有房屋辦竣所有權登記

後買方發現瑕疵，買方得請求其買受

該房屋之約款者，私法人買受該供住

宅使用之房屋，免經許可。 

前項規定，限於私法人已盡相當注意

義務而仍不能發現之下列瑕疵之一

者： 

(一)高氯離子混凝土。 

(二)高放射性污染。 

(三)有非自然死亡之情事。 

一、仲介契約：包括契約書、要約書或其

他足資證明仲介關係之文件。 

二、瑕疵證明文件： 

(一)高氯離子混凝土：檢具經房屋所在

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可之鑑

定機關（構），認定屬高氯離子混凝

土房屋，必須進行防蝕處理或拆除

重建者之檢測證明文件影本。 

(二)高放射性污染：檢附經游離輻射防

護法主管機關認可之輻射防護偵測

業務機構開立認定房屋遭受放射性

污染，發現時年劑量在十五毫西弗

以上之檢測證明文件影本。 

(三)有非自然死亡之情事：房屋確具非

自然死亡情事之聲明。 

三、 附表一之切結書。 

一、私法人資格：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

例規定許可設立之不動產經紀業，且

為審查人員於內政部不動產服務業資

訊系統可得查詢之不動產仲介業者。 

二、 仲介契約： 

(一)影本或節本是否與正本內容相符，

正本於審查完畢後返還。 

(二)買受房屋與仲介契約標的是否相

符。 

(三)仲介契約是否有不動產仲介業買受

瑕疵標的約定條款。 

(四)立約人簽章及立約日期。 

三、 瑕疵證明文件：買受房屋屬高氯離子

混凝土或高放射性污染者，檢測文件

所載標的，與仲介契約及買賣契約所

載之標的是否相符。 

四、 附表一切結書：是否已勾選瑕疵情事、

是否有經不動產經紀業及仲介契約之

買方共同切結並簽名或蓋章。 

四、 私法人因實施或參與都市更新，買受

都市更新條例第七條規定之迅行劃定

或變更更新地區範圍內供住宅使用之

主管機關公告迅行劃定或變更更新地區之

文件及公告所附地籍套繪圖影本。 

買受房屋是否位於公告之迅行劃定或變更

更新地區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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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 

五、 私法人因實施或參與都市更新，買受

經公開展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

供住宅使用之房屋，且私法人為該計

畫之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他項權利人、實施者或與實施

者協議出資者。 

一、 私法人資格證明文件： 

(一)私法人為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

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等相關權

利人者，應檢附經公開展覽之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內容應包含土地及

合法建築物權屬清冊。未列於權屬

清冊者，應檢附其為範圍內相關權

利人之證明文件。 

(二)私法人為實施者，應檢附經公開展

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內容應包

含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申請書。 

(三)私法人為與實施者協議出資者 

1、 應檢附足資證明其與實施者協議

出資之證明文件影本，如載有出資

者資訊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或

協議出資契約書等。 

2、 附表二之切結書。 

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主管機關公開展

覽之公告文件影本。 

一、私法人資格： 

(一)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範圍

內之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物所有

權人及他項權利人，應審查是否列

於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權屬清冊；未

列於權屬清冊者，應檢附其為範圍

內相關權利人之證明文件或得以地

籍資料審查。 

(二)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範圍

內之實施者，應審查其是否為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申請書所載之實施

者。 

(三)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範圍

內與實施者協議出資者： 

1、 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為證明文件，

應審查私法人與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所載是否相符。 

2、 非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為證明文

件，應審查所附文件是否為實施者

與私法人協議。 

3、 附表二切結書：內容及提出之證明

文件是否屬實。 

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一)是否屬主管機關公開展覽之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 

(二)買受房屋是否列於經公開展覽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內之土地及合法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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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屬清冊。 

六、 以重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私法人為該計畫之實施者或出資者，

並與得分配建築物者，於辦竣建物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前簽訂契約，買受分

配後供住宅使用之房屋。 

一、以權利變換辦理之證明文件： 

(一)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准文件影本。 

(二)主管機關核准之權利變換計畫文件

影本及其所附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

冊影本。 

二、以協議合建辦理之證明文件： 

(一)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准文件影本。 

(二)協議合建契約影本。協議合建契約

無法確認出資者身分者，應檢附足

資證明其與實施者協議出資之證明

文件影本。 

三、經核准之權利變換計畫或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所附之地籍圖套繪圖影本。 

四、私法人與得分配建築物者簽訂買受分

配後供住宅使用房屋之契約。 

五、附表二之切結書。 

一、 私法人資格： 

(一)以權利變換辦理者：私法人是否為

權利變換計畫所附土地及建築物分

配清冊之實施者或出資者。 

(二)以協議合建辦理者： 

1、 實施者：是否為所附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核准文件所載之實施者。 

2、 出資者：是否為協議合建契約、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或其他足資證明

文件所明列之出資者。 

(三)以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辦

理者，應依買受房屋辦理方式審查，

如標的屬部分協議合建方式，則依

協議合建之說明審查。 

二、 以權利變換辦理者： 

(一)審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

計畫是否經核准。 

(二)審查檢附之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

影本是否足以辨識實施者、出資者

及得分配建築物者。 

三、 以協議合建辦理者： 

(一)審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是否經核

准。 

(二)審查協議合建契約影本是否足以確

認出資者身分；無法確認者，是否

已檢附足資證明其與實施者協議出

資之證明文件影本，如載有出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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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協議出

資契約文件等。 

四、 審查買受房屋是否位於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範圍內。（房屋是否坐落於地籍圖

套繪圖之範圍） 

五、 買受契約： 

(一)影本或節本是否與正本內容相符，

正本於審查完畢後返還。 

(二)是否訂有實施者或出資者得買受得

分配建築物者分配後供住宅使用房

屋之約定條款。 

(三)立約人是否與買賣登記案件之權利

人及義務人相符。 

(四)是否於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前簽訂。 

(五)立約人簽章及立約日期。 

七、 以重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私法人與得分配建築物者簽訂契約，

買受分配後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該契

約於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規

定施行前簽訂，並經公證或認證。 

一、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核

准文件影本。 

二、經核准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

換計畫所附之地籍圖套繪圖影本。 

三、私法人與得分配建築物者於一百十二

年七月一日前簽訂買受分配後供住宅

使用房屋之契約，及該契約於一百十

二年七月一日前經公證或認證之證明

文件。 

一、審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

畫是否經核准。 

二、 審查買受房屋是否位於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範圍內。（房屋是否坐落於地籍圖

套繪圖之範圍） 

三、 買受契約： 

(一)是否訂有私法人得買受得分配建築

物者分配後供住宅使用房屋之約定

條款。 

(二)立約人是否與買賣登記案件之權利

人及義務人相符。 

(三)是否於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前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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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四)該契約是否於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

前經公證或認證。 

(五)立約人簽章及立約日期。 

八、 私法人為實施或參與都市危險及老舊

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之重建計畫，買

受計畫核准範圍內供住宅使用之房

屋，且私法人為重建計畫之土地所有

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或新建建

築物之起造人。 

一、私法人資格證明文件： 

(一)土地或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核准

重建計畫所附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

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名冊影本。 

(二)新建建築物起造人：重建計畫申請

書影本或同意書影本。但重建計畫

核准文件已載明者，免附。 

二、重建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准之證明文

件。 

三、經核准之重建計畫所附之地籍圖套繪

圖影本。 

一、私法人資格： 

(一)為重建計畫之土地或合法建築物所

有權人或新建建物起造人，應審查

是否列於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名冊。 

(二)為重建計畫之新建建築物起造人，

應審查是否為申請書或同意書所載

之起造人。 

二、 審查重建計畫是否經核准。 

三、 審查買受房屋是否位於重建計畫範圍

內。（房屋是否坐落於地籍圖套繪圖之

範圍） 

九、 以合建方式實施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

物加速重建條例之重建計畫，私法人

為新建建築物之起造人，並於辦竣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與得分配建

築物者簽訂契約，買受分配後供住宅

使用之房屋。 

一、重建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准之證明文

件。 

二、經核准之重建計畫所附之地籍圖套繪

圖影本。 

三、私法人資格證明文件：新建建築物之

使用執照影本，或足資證明為起造人

之證明文件（如核准變更起造人之證

明文件） 

四、私法人與得分配建築物者簽訂買受分

配後供住宅使用房屋之契約。 

五、附表二之切結書。 

一、 審查重建計畫是否經核准。 

二、 審查買受房屋是否位於重建計畫範圍

內。（房屋是否坐落於地籍圖套繪圖之

範圍） 

三、 私法人資格：審查使用執照影本或其

他文件，確認私法人是否為新建建築

物之起造人。 

四、 買受契約： 

(一)影本或節本是否與正本內容相符，

正本於審查完畢後返還。 

(二)是否訂有私法人得買受得分配建築

物者分配後供住宅使用房屋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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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三)立約人是否與買賣登記案件之權利

人及義務人相符。 

(四)是否於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前簽訂。 

(五)立約人簽章及立約日期。 

十、 私法人為起造人，與土地或建物所有

權人簽訂合建契約新建或重建房屋，

約定土地或建物所有權人分得之房地

由私法人承購，而買受土地或建物所

有權人分配後供住宅使用之房屋。 

一、私法人資格證明文件：新建建築物之

使用執照影本，或足資證明為起造人

之證明文件（如核准變更起造人之證

明文件）。 

二、合建契約。 

三、合建契約所載土地之地籍圖套繪圖影

本。 

四、附表二之切結書。 

一、 私法人資格：審查使用執照影本或其

他文件，確認私法人是否為新建建築

物之起造人。 

二、 合建契約： 

(一)影本或節本是否與正本內容相符，

正本於審查完畢後返還 

(二)是否訂有私法人得承購土地或建物

所有權人分得房地之約款。 

(三)立約人是否與買賣登記案件之權利

人及義務人相符。 

(四)立約人簽章及立約日期。 

三、 審查買受房屋是否位於合建契約所載

基地範圍內。（房屋是否坐落於地籍圖

套繪圖之範圍） 

十一、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係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或登錄之私

有古蹟、歷史建築及紀念建築。 

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為古蹟、

歷史建築及紀念建築之文件。 

一、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為古蹟，檢附

之文件是否為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公告者。 

二、 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為歷史建築或

紀念建築，檢附之文件是否為主管機

關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第十八條第一

項公告者。 

十二、私法人依下列法律規定之一者行使 檢具足資證明確有優先購買權情事之證明 除依民法第四百二十六條之二第一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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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

屋，免經許可。 

(一)民法第四百二十六條之二第一項

規定及第九百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 

(二)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八條之五第

五項規定。 

(三)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

定及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規定。 

文件。但依地籍資料得確知私法人為優先

購買權人者，免附。 

申請行使優先購買權，買受供住宅使用之

房屋，應審查是否確實具備出租情事外，

其餘得依地籍資料審查是否確有符合優先

購買之情事。 

十三、私法人因參與法院拍賣，買受供住

宅使用之房屋。 
法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明書。 私法人是否為拍定人。 

註一：私法人應於土地登記申請書備註欄記明「本案係按內政部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第一項私法人免經許可情形公告第

Ｏ點第Ｏ項第Ｏ款辦理。」並蓋章。 

註二：私法人向地政事務所申辦登記時除檢附土地登記規則第三十四條規定之文件外，並應檢附本表所列應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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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不動產經紀業買受瑕疵房屋切結書 

本案依內政部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第一項公告私法人免經許可之情形第三點第一項及第二項第    款

規定辦理不動產買賣登記，隨案檢附之仲介契約及下列證明文件或聲明內容均為真實，俾利地政登記機關審核資

格及條件，切結內容如有不實，立切結書人願負法律責任。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認可之鑑定機關（構），認定屬高氯離子混凝土房屋之檢測證明文件影本 

□經游離輻射防護法主管機關認可之輻射防護偵測業務機構開立之檢測證明文件影本 

□房屋確具非自然死亡情事之聲明：本案建物確具非自然死亡之情事，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此致 

○ ○地政局（○○○地政事務所） 

立切結書人（不動產經紀業）：  

法人名稱（蓋章）             代表人或負責人（蓋章） 

 

 

立切結書人（仲介契約之買方）：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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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私法人因都市更新、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或合建買受房屋切結書 

本案依內政部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第一項公告私法人免經許可之情形第   點第   項第   款規定辦理

不動產買賣登記，隨案檢附 □協議合建契約 □協議契約 □與實施者協議出資之證明文件， 

俾利地政登記機關審核資格及條件，檢附文件如有不實，立切結書人願負法律責任。 
此致 

○ ○地政局（○○○地政事務所） 

 

 

 

 

立切結書人： 

法人名稱（蓋章）             代表人或負責人（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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